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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櫂問題無法交由投票 

決定

釋字7 4 8號解釋理由書第10段 ： 本件聲請

事關人民重要基本權之保障，本院懍於憲法 

職 責 ，參照本院釋字第585號及第601號解釋

音 旨 ，/{±j\ 1=1 應就人民基本權利保障及自甶民主憲
政秩序等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及時作成有

拘束力之司法判斷。爰本於權力相互尊重之

原 則 ，勉力決議受理，並定期行言詞辯論， 

就上開憲法爭點作成本解釋。」



民意於憲法問題判斷之角色

•釋字第603號解釋理由書第15段 ：「...國人民意

調查之結果，固不失為憲法解釋所得參考之事實 
資 料 ，惟尚難作為論斷憲法意旨之依據...民意調 

查僅為國民對特定問題認知或偏好之指標，調查 
之可信度受其調查內容、調查方法、執行機關、 

調查目的等因素影響。」

•我國民意多數反對廢死？無條件廢死v.以替代方 

案取代死刑



網站來源

https://www.ndc.go 
tw/nc 915 4036

gov.

(3) 不 太 贊 成 12.9 %

(4) 一點也不 贊 成 2 4 . 5 %

(5) 不 知 道 5 . 8 %

(6) 很 難 說 3. 8 %

(7) 沒 意 見 0 . 9 %

(8) 拒答 0 . 2 %

贊 成 ：
51.8%

% 圓家使成養真會
 ̂ ’  Nuur他 Div iu )pmini Council

民意調查

民調新聞發布

全國民意調查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民意 
調查作業要點

民調研習會

關於本會重大政策主要業務資訊專區服務園地

首頁 > 主要業務 > 社會發展規劃 > 歷史資料區 > 民意調查 > 全國民意調查

全國民意調查

本會自77年11月起，針對突發的社會問題或重大施政事項，以電話訪問方式，委外辦 

理快速民意調查，89年10月設置電話訪問設備，嗣後民意調查作業分為委外與自行辦理 

兩大類，均甶本會規劃調查議題，並參酌主管機關或專家學者意見設計問卷後執行。本會 

民意調查完成後，調查結果函送相關部會，做為決策及政策制定的參考。

民眾對廢除死刑的看法 (調查日期：90.05.23~24)

3.廢除死刑是世界潮流趨勢，亦是人權的普世價值 

不 得 假 釋 ，請問您贊不贊成？

如果我國將死刑廢除，改處終身監禁

⑴ 非 常 贊 成 21.8% 

⑵ 還 算 贊 成 3 0 . 0 %

https://www.ndc.gov.tw/nc_915_4036


中 華 民 國
請輸入關鍵字

熱門關鍵字：減刑委任害緦罪協商死刑拍賣
S 3 進階搜尋

M inistry Of Ju stice

法 務 部 簡 介 線 上 服 務 e 黏 通 ▼ 法 務 資 料 庫 ▼ 法 治 視 窗 - 法 務 統 計 資 訊 公 開 ， 下 載 專 區 ♦ 司 法 改 革

現 在 位 置 ： 首 頁  法 務 部 簡 介  重 要 措 施  檢 察 司

微 檢 察 司

〇 〇 〇  [ 4k ]上一頁 B轉寄文章 友 善 列 印

中 華 民 國 法 務 部 有 關 廢 除 死 刑 之 政 策 （中 英 文 版 ）

© 發布日期：91/12/16

， 最後更新日期：109/12/24

«>點閱次數：1421 1 厂 如有相關配套

中華民國法務部有關廢除死刑之政策 / 措施 ，反對廢 網站來源：

死意見下降至 https://www.moi.qov.tw/2204/2205/2323/

壹 、前言 /

40% 2353/8712/

，故廢除死刑已漸是世界潮

流 • 許 多 民 主 先 進 國 家 已 廢 除 死 有 條 件 的 廢 除 死 刑 ，惟 是 否 全 面 廢 除 死 刑 ，應 視 社 會 發 展 、法治觀念是否成熟及民眾之共識與支持。根據歷年來 

所 做 之 相 關 民 意 調 查 ，民眾對我qf廢 止 死 刑 之 意 見 ，始 終 約 有 百分之八十的受訪者，表 示 反 對 ，但 如 有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例如提高 有 期 徒 刑 上 限 、無期

部將會 透 過 廣 泛 討 論 與 研 究 ，凝聚多數民眾支持廢除死刑之共識後，才會提出廢除死刑的法律修正案•以兼顧人權之保障及治安之維護 -------------------

附件 5 9號

https://www.moj.gov.tw/2204/2205/2323/2353/8712/


法 務 部

「台 灣 地 B 死 刑 存 廢 問 颶 之 民 意 調 査 」

報 告 書

網站來源：
https://www.moi.qov.tw/media/1688/6125
17010702.pdf?mediaDL=true

委託單位：法_______ m_______ ^

調査機構：故鄉市場調査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 S 97年2月

、 民眾對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刑之同意度

有56 %的民眾同意以「终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刑|表示非常同意者占1 6 % ，表 

示 同 意 者 占 示 不 同 意 以 「終身監禁不I假 釋 |替代死刑(表示不同意 

者占2 9 % ，表示非常不同 意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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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同意替 

代方案代替 
死刑

20

10

16
14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沒意見

圖2-1-9民眾對以「终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刑之同意度

https://www.moj.gov.tw/2204/2205/2323/2353/8712/
https://www.moj.gov.tw/media/1688/612517010702.pdf?mediaDL=true


司法與犯罪防制滿意度調查 2016-02-10

104年全年度全國民眾犯罪被害暨政府維護治安施政滿意度調查

內容

「k m 年全年度全國民眾犯罪被害暨政府維a t治安施政滿意度調查」發表會暨記者餐敘會議新聞稿 

發表成果新聞稿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 PI0 4年全年度全國民眾犯罪被害暨政府維護治安施政滿意度調查」最新結果出熥。本次電話調查中• 4 3 . 9 %民眾認為當前 

治安還算好•雖為歷年次佳之表現，但超過半數民眾仍表示不滿意。八 成 六 （86.2%>左 右 的 民 眾 感 * 住家及社區是安全的，為歷年最佳表現。民眾 

對 『轚察維護治安工作』的滿意度則突破歷年新高，達到7 2 . 9 %之滿意 度 。

丨1〇4年全年度全國民取犯罪被害

精簡版報告書

研 究 召 集 人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沒 已 罪 防 台 系 特 聘 教 授 巳 雅 研 究 中

研 究 畐 >J 召 集 人 ： 中 正 大 學 民 市 場 調 査 中

中 正 大 • 罪 防 《合 系 教 授 ; 兼  

中 正 大 學 4巳 罪 合 系 教 授 : 兼 系 主 任

: 王 嘉 緯 、 准

金 '前官*"1
隨 著 社 會 變 遵 的 趨 勢 • ；；合 安 與 客 巳 題 也 越 趙 多 元 * 導 致 政 肩  

越 來 越 受 * 考 驗 。 由 近 幾 年 寻 巳 的 豸 * 趨 勢 可 头 口  . 隨 著 名  

步 . 豸 巳 罪 型 態 不 但 i 支 有 受 *•】控 ^ ^ 反 而 越 A S 於 多 元 彳 匕 與 暴 力 彳 匕  

d 匕 市 西 尸 ，停 車 場 毒 品 搶 繫 雙 屍 &  ' 2 月 份 高 验 劫 3欲 扶 •#夺 案 、 5 月 杉  

案 、 7 月 份 中 山 捷 運 隨 機 殺 人 案 等 . 多 樣 的 專 巳 罪 严 4 題 已 . 經 脫 離 了 孓

越 來 越 重 要 。 有 碰 於 此 ， 本 犯 罪 研 究 中 心 於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開 始 • 4

網站來源：

https://deptcrc.ccu.edu.tw/index.php?option = module&lanq=cht&task=paqein
fn  只 ; irl = 1 只 ; inrlpy 二  7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104年全年度精簡版報 

告 ，頁4 :

整 體 而 言 ，在現行法律規範下，我國並無設計廢除死刑之配套措施，因此

多數民眾仍抱持不同意廢除死刑之意向，但是應留意三成多民眾可能會因為未來

設計出廢除死刑的配套方案而改變態度。死刑對於治安改善及嚇阻之效能是學者

...並無法透過民意調查結果證實或作為死 

刑存廢之依據…

https://deptcrc.ccu.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128&index=7


德國，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家

2 0 2 4 年 4 月

此份專家意見書謹由

當1949年德酗除死刑之時•這個決定並不相當受到歡迎。當時所垂民意調查中• 

大多數民驗達了■删度的贊， •耐競 志藝共_當_領導階層•包含第 

-任總理麵S •競諾（ •触H赫 S 死翻支肖71。直到1971 

年，如此的潮流才開始轉變：在當年，反對死睡立場第-次在民調中些M l出 
(46%對上43%)72。但到今天， ■年 ft關 況 撕 |多難額人反對死刑°

在2014年舉辦的-場投票中，被詢問的民眾當中，有81%反對死刑，而僅有15%傾向 

恢復死刑73。更近-步■鼢析酥|此 醒 ■ 醋 擁大-部分職於提問的問 

題醒；順提_ _ _ 提 臟 ■ 願 觀 ，而不題接詢問〇對於死刑存 

廢的普翳度•更多民眾將會支持死刑74。更甚者•民調！ 果也必然會_是在-個

科隆大學法律學院外國暨國際刑法研究所名譽教授Thomas Weigend
附件 1 1 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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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第109卷 第 16期委員會紀錄

立 法 院 第 1 0 屆 第 1 會 期 司 法 及 法 制 委 員 會 第 9 次 全 體 委 員 會 議 紀 錄

時 間 中 華 民 國 109年 3 月 2 3 日 （星期一）9 時 2 分 至 1 2時 4 5分 

W  15~本院斧丄懷302霄讓至

主 席 李 委 員 貴 敏

主席 ：出席委員9 人•已足法定人數，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 法 院 第 1 0 屆 第 1 會 期 司 法 及 法 制 委 員 會 第 8 次 全 體 委 員 會 議 議 事 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 3 月 1 9曰 （星期四）上午 9 時至 11時 5 6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蔡部長清祥= 我們有一個推動廢除死刑的小組|就是要跟所有外界的學者、專家對話，甚至還請國 

外的專家來幫忙說明在採取廢死政策時有沒有替代方案，他們也提出很多具體的建設性建議，

包括終身監禁、假 釋 、無期徒刑的運用及假釋門檻的問題等等•都提出很好的建 議 。



英國特殊無期徒刑+嚴謹縝密之假釋委員會與程序
刑期 條件 考量情狀

終生無期徒刑 法院認為謀殺犯行非常嚴重（ exceptionally 
high ) ，且行為人於行為時年滿21歲

1.謀殺兩人以上，且各起謀殺涉及相當程度的預謀或計劃， 

或綁架受害人，或性行為或虐待行為。2.謀殺兒童，且涉及 

綁架兒童或出於性方面或虐待之動機。3.在警察或獄警執行 

職務期間將其謀殺。4 .為推廣政治、宗教、種族或意識形態 

而為謀殺。5.為先前已受謀殺罪定罪之行為人所再犯。

服刑至少30年方 

得假釋

法院認為謀殺犯行特別嚴重（ particularly 
high ) ，且行為人於行為時已年滿18歲

1.涉及使用槍枝或爆炸物之謀殺。2.為謀取利益而實施的謀 

殺 （例如在搶劫或入室盗竊過程中實施的謀殺等）。3.意 

圖妨礙或干擾司法程序之謀殺。4 .涉及性行為或虐待行為 

之謀殺。5.謀殺兩人以上。6.因種族或宗教敵意或與性傾 

向有關之敵意而加劇的謀殺。7 .因與身心障礙或跨性別身 

分有關之敵意而加劇的謀殺等。

服刑至少25年方 

得假釋

如犯行非屬上兩項情形而謀殺，而行為人行為 

時已年滿18歲且持有兇器

N/A

服刑至少15年方 

得假釋

如犯行非屬上三項情形而謀殺，而行為人於行 

為時已年滿18歲

N/A



我國目前之無期徒刑與假釋

極條件

•無期徒刑服刑逾25年

•有悛悔實據。「悛悔實據」依監獄行刑法第116條第1項明文：「假釋審查應參酌受刑人之犯行情 

節 、在監行狀、犯罪紀錄、教化矯治處遇成效、更生計畫及其他有關事項，綜合判斷其悛悔情形。」r ^

消極條件：關於有期徒刑假釋之規定，於下列情形，不適用之：
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有期徒刑執行未滿六個月者

•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累犯，於假釋期間，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 

後 ，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犯強制性交、猥褻等相關罪，於徒刑執行期間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其再犯危險未顯著降 

低者



PG 9603-0122(法務部委託硏究報告)

鹿除死刑轚替代方案之研究
期未報告
(修正稿）

如果我國要完全廢除死刑，而以無期徒刑取代之。在民意高漲反對的聲浪 

下 ，似乎不能將現行之無期徒刑的假釋制度全盤納入。如果要說fl队民接受死刑 

的替代方案，似乎可以將現行之無期徒刑稍作改革。可行的方法是，將無期徒刑 

區分爲：替代死刑的甲級無期徒刑—— 應服刑滿3 0年 ，方得准予假釋，可以稱 

爲 「特別無期徒刑」；而另一種則爲一般的無期徒刑，稱爲乙級無期徒刑—— 應 

服刑滿20年 ，才可聲請假釋，是 爲 「普通無期徒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1

受委託單位：中央研究院 

計畫主持人：陳新民 

協同主持人：黄富源、吳志光 

研 究 員 ：劉嘉發 

研究助理 ：黄丹茵、周珊如

(二 ）假釋的審議程序

我國的假釋一般是由監獄當局以及司法行政體系爲審議機關，是爲司法行政 

權之作用。如果我國將無期徒刑做爲替代死刑的措施，也應當將審議的程序及機 

關加以重新規定。本團隊認爲，甲種無期徒刑的假釋程序，必須更加慎重、專業 

及公開化，這個程序可依以下的原則來構建之：

1 、設 立 「法務部甲種無期徒刑假釋審議委員會」。假釋審議機關應當交由隸

屬於法務部部長的超然委員會（法務部甲種無期徒刑假釋審議委員會） 

附件 1 1 3號 f使 之 ，使其獨立與專業化。因爲對於惡性重大的死刑犯改爲長期拘



「德國得以放棄死刑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在面對最嚴重的犯罪以及最具危險性 
的罪犯時，有其他刑事制裁措施。」

在德國法下最嚴重的刑罰是無期徒刑
(德國刑法第38條第1項 ）。謀殺罪必須 
處以無期徒刑（德國刑法第211條 ）。在 
其他重大犯罪中，也可處以無期徒刑。」

另一個適用於高度危險罪犯的替代方案厂

是保安監禁...保安監禁不是對於行為人犯
罪所為之應報罰，而是一個矯治與安全的 
措施... 」

「保安監禁係為處理危險累犯所產生之持 
續性風險。...保安監禁將在犯罪行為人完 
成對其所犯行之監獄服刑後實施。保安監 

禁的目的在於保護大眾免於受到服刑完畢 
後仍被認為具危險性之罪犯之危害。」

附件 1 1 6號



死刑無法通過憲法比例原 
則之審查

•關係機關與聲請人就死刑存在多個替 

代手段並無爭議，死刑並非較小侵害 

手段

•政府怠惰無從成為死刑合憲之正當理 

甶

•政府有義務提供紿人民充足的資訊與 

方 案 選 擇 ，死刑不應是卸責金牌

•憲法無從容忍政府超過20年以上之

怠惰

對中華民0 (賴 ）政 _祕 實 S際人權公料三次報告之審查 

國際審查委員會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2022年5月13日於臺北

m i n i  ̂ mmm > tmmmmm ° m
為這是政府不採取行動的 -個薄弱理由。替代方案眾所周知，且已由專家進行激底 

的 研 究 。

附件97號



「無論是由個人或政府所為，殺人就是錯的。暴力是疾病，而非解藥」 
“Killing is always wrong, whether it' s done by an individual or b 

the state. Violence is the disease not the cure.”
— Shane Claiborne
「死刑不止剝奪受刑者的生命，它也從我們每個人身上奪走了一部分人 

*性」 “The death pena丨ty not on丨y takes away the life of the person 
strapped to the table — it takes away a little bit of the humanity in 
each of us.”
— Clint Smith
「我們永遠不應讓政府認為他們有決定誰應死的智慧」 “We can never 

entrust our governments with the right to think they have the 
wisdom to be able to decide who should die.”
— Sister Helen Prejean
雨果：「死刑是人類野蠻行為持有且永恆的標籤」（ 1848年 ）



憲法法庭111年度 
憲民字第904052號

詢答補充資料

聲請人：王信福等

代理人：李念祖律師、李劍非律師、陳思妤律師、林欣萍律師 

202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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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即酷刑

19



中華民國

1參 斌涤郢
M in is try  O f Ju s t ic e

熱門閩鐽字 ：減刑 委 任 軎 認 罪 協 商 瓦 刑 拍 苣

法務部簡介▼ 錁上服務e點通， 法務宣料庫- 法治視窗- 法務 统 計 資訊公開- 下載専區- 司法改革

新聞發布 網站來源：https://www.moi.gov.tw/2204/2795/2796/56176/post

法 務 部 依 法 執 行 死 刑 ，不 是 冷 血 殺 人 | 更 沒 有 對 死 刑 問 題 有 所 失 信 ，特 此 補 充 說 明 。

© 發右日期：101/12/23 

螓 最後更新日期：109/10/29 

〇 點閱次數：4336

法務部依法執行死刑t A 是冷血殺人1更沒有對死刑問題有所关信t特此補充說明■:一、今 〈12月23日〉媒體引述國際特赦組織M 
亞部兰1_三阮柔安（ Roseann R ife有翻譯為昼夫>、歐洲議會人櫂委員會兰席洛赫5 勒 〈 Barbara Lochbihler〉等人聲明韦稱執行槍決 

是台灣言方的冷i l 殺 生彳言云云 > 法務部除於咋（22 > 日 

發布 新 閨 關 離 > 綱 錢 雜 執 行 死

刑 t 並P 以所請g 獄y 策之解筌=区此 > 法

務部之作為儉法治國家之依法行政（ru le o flaw > 行為，兰無所請冷i l 殺人可言。三 、然而廢除死刑是我國終極目標 T並5 寫入我國 

於2012年依據公民與政治櫂利國際公約所提出的初次報告，其内容如= : i 前仨臺灣尚有相當數量之人民無法接受死刑的廢除〃互

是從人道及《公約》的角度來說，死刑就是一種酷刑。2 因此如何在民意與人權保障的精神中取捨是國家人櫂政策要忌考的。政府既
20

https://www.moj.gov.tw/2204/2795/2796/56176/post


附件9 4 號

《么民與政治權利國際么約》机行情形

簽約國板棣《么約》 苐4 0 條提史的初次報告

中華民國

我國2012初次國家報告表明 
死刑就是一種酷刑

9 4 . 目 前 在 臺 灣 尚 有 相 當 數 量 之 人 民 無 法 接 受 死 刑 的 廢 除 ，但 是 從 人 道 及 《公 約 》的角度 

來 說 ，死 刑 就 是 一 種 酷 刑 。也因此如何在民意與人權保障的精神中取捨是國家人權政策要  

思 考 的 。政 府 既 然 批 准 《公 約 》，但 是 否 及 如 何 廢 除 死 刑 之 政 策 仍 待 形 成 ，必須設計機制 

讓 不 同 立 場 的 人 理 性 的 對 話 ，推 動 相 關 人 權 教 育 ，以 有 效 之 步 驟 實 現 廢 除 死 刑 的 理 想 。

21



民意之搖擺不足 

使死刑合憲

22



立陶宛 I Jonas Prapiestis教授專家意見書
附件141、142號

立陶宛共和國憲法法庭亦有處理公取想法與期望之問题。於該判決發表之時，民調 

估 計 約 有 7 0 % 至 SO% 的立陶宛公民支持死刑，立陶宛共和國憲法法庭援 5 1當代社會科學 

研 究 ，表明此種民调具誤導性而未能反缺人民看法的多元内涵 g 舉 例 而 言 ，研究人員指 

出當受訪者被告知罪犯會被妥善隔離時，有超過一半的人支持廢除死刑。立陶宛共和國 

的經驗告訴 我 們 ，公眾可以揍受死刑的替代方索且認可各種足以預防犯罪的方法。

立陶宛共和國憲法法庭的判決設法一方面展現對於民意的尊重 T另一方面也傳達判 

決 t 所藴含的憲法原則。在辨認何謂支持死刑的真正民意上，A , D o b r y n in a s之社會科學 

研究給予了我們極大的幫助 * 該 研 究 顯 示 *以是非題問卷收到之回覆為基礎之資料可能 

是具有誤導性的。當受詢問人被問到是否支持死刑時，其容易訴諸情感直被動地回應 *

我 想 要 強 調 ，沒 有 f 料 顯 示 在 立 陶 宛 共 和 函 憲 法 法 庭 作 成 死 刑 達 憲 之 判 決 後 ，民 取  

對 S 法 法 庭 之 信 任 有 所 降 低 11相 反 地 ，立 陶 宛 共 和 囷 憲 法 法 庭 近 年 仍 是 獲 得 最 多 民 眾 信  

任 的 機 M 之 一 。
23



立陶宛 I Jonas Prapiestis教授專家意見書

附件141、142號

更甚者，立陶宛共和國憲法法庭對民意和歷史發展之檢視，也突顯社會對正義及刑 

罰理解之演變。社會轉向廢除死刑，反映出人們對犯罪預防之複雜性以及維護人推之重

要性有了更深的理解。縱使公取之意見可能搖攏不定，：£ 法法庭之職贵就是去維護這些 

憲法原則*確保正義是由亙久的憲法惯值，而非由一時的意見所決定。因此，憲法法庭 

必須以一槌定音之判泱明確宣告死刑達S ，並係障全體個人與生俱來之權利*若非如此* 

這個議題將鹱螭想而未決•容任國家暴力之恣意使用，且侵蝕正義與人性尊嚴之原則。

24



民意會逐漸改變並理解

附件 1 1 6號

.illllh,
BUNDESRECHTSANWALTSKAMMER

德 國 ，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家

2 0 2 4 年 4 月

此份專家意見書謹由

恢復死刑73。更近一步的民調分析顯示，此類投票的回答有很大一部分取決於提問的問 

題類型；如果提問的内容明確提及謀殺為原因犯罪，而不是直接詢問民眾對於死刑存 

廢的普遍態度，更多民眾將會支持死刑74。更甚者 * 民調之結果也必然會因為是在一個 

仍保留死刑的邦或者是一個已經廢除死刑的地區舉行而產生差異，因為多數受調查者 

只是欣然接受現狀而同時又不反對他們的政府去變更法律。也因此，在死刑存在的邦 

詢問民眾是否反對通過一個廢除死刑的新法才會有意義75。在德國，反對死刑的主要理 

由*在於死刑存在處決事實上無辜的人的風險，以及相較於無期徒刑*死刑並沒有更 

高的嚇阻作用76。

提及德國，可以說1949年勇敢廢除死刑的一步，長遠來看改變了民眾對於死刑的態度

77。德國人瞭解到當死刑不再是一個選項，公眾安全並不會受到危害，並且至今多數的 

人樂見，即便沒有死刑，德國的刑事司法體系仍能良好運作。

科隆大學法律學院外國暨國際刑法研究所名譽教授Thomas Weigend
25



司法與犯罪防制滿意度鹨 2015-05-14

103年全年度全國民眾犯罪被害及政府維護治安滿意度電話問卷調查

內容

中正?G罪研究牛心103年全S 度民I f 窖 葵 穹度提升但不滿政莳防治貪:贾作為

牛正大孿?E罪？究中心「103年全S 度全S 民 罪 笔罢罝政5邊蓳兮荄笼政洚皂度民皂11查_最钎结果出_  !該If查顳〒 ，民S 封 「窖葵碓蓬¥茭工作」洚皂罢駸虿大 

d 提产至6 8 . 4 %，M I S 最刍表現，但仍有82.4%的民 -葑目前政府在防¥ 貪賣窦邙的做法相S 不滿草 ：

今年1月12至18日 •中正犯罪砑究中心針對103年全年度進行重大治安亏裝謾題工軍話譯查•一共訪閜全台1874位民S  •在9 5 % 的信心水進下，拍噗誃差羞八為IE負 

2.2% •該研究中心於今日在台北市召裴發表會•公布民芎譯查结果•

在「仨家舆?:區笮安狀況的展及「苜前治安渴穹置」方面•苜較102年全S  (以下稱去年芎翔}誘查芎上升的表現，分刖堊1 ; h 苌窍查结果£第一、二名•中正犯 

弄子究中心表示，舆5 年同期II查结吴相較之下• E S S 「播」.按?2罪佞罢顬冢j 的播心程窆有明願下嗝，降到42% 的低黏*而值得注鬌的星，民S 葑—窖葵连安 

工作j 的洚芎！居冢大_ 上升1 6 8.4%  •星1 ：£喿疰表現>

然而，民S 對法苣、袪葵莒珥龚 公 正 舆司钥相鮫捋遺偏危* ?E罪于究中心指出，舆前次全年罢調查相比，該衣譯查箜瑝？*3.4侄百分転，但依然只有2 2 % 左右的民 

"信任法官*理荽；1 公平公正•榼葵宫偵3 葵守亦僅考得26.6%的民：言筠，而台考民S 對5 前政莳在防¥ 貪賣荽啤的任法•仍有82.4%表示相莒^洚穹，旦在獄政方 

S  •有84.8%的受I!者芑為政呍甬改堇監獄矮正相裝插笼•

食!!虿三安全墨民S 飲贪的§ 本保睡，但近年來，過玥1 料 、三娶€咹 、M化劑、瘦冈墦，簦水油等贪安問穹連滢t f ，便K S惶惶不茭*該次調查顳亍，i f達89.8%的受 

訪番不洚考政府在達l i食吞萣三安全的作為■?：罪硏究中心表示，在藿兰署、食吞葵C m瑾1 司時升格為萣三福利部舆食品葵笱署之暌，應投入更多荽溧達謹食安•毛賛食 

品藿兰的檢驗舆把關■

在政府防治夜云壽呈氾玄PSl&m 為上，有近八成的民S 表示不滿t  •旦9.3%的民S 認考H親明好友及庳居牛，有 「栗重」舆 「非写蘩重_吸奏芄嚷彤•而針對死刑舆 

死 开 罝K i l l ，85.4%的民 -基本上岱铥向不XW9 涂死刑，舆去年= 窮的79.7%相較有弱 1差異：但在近三年茜查结吴= ，除了「茺全 ^登或 5除死刑」的比例逐年 

下降 *認同「基2：上 7登或S 除死刑，侄$□有配套揖茺顆穹考竜J 的民穹G有上？"通勢•可1亡 *皂荮 死 开 己有吒受七_

Jt外 • H登 > 昙力 、詐欺?E罪裎害G受到S 到 ：調查顳= |苞邁受轾经呸罪被罢及詐g ?E罪的比例為8.1% » 4.7% •舆云年司期相比，分別下降0.7%及上升0.5% •而民 

S 或家人賣暌自受暴力犯罪K S行蒌幻眭按摟亓，l i s a 舆云年同期S 顳著差異：而在民S 受i 」?2罪噎罢後銬荽的比例舆去年同期沒有太大差異，中E ?E罪研究牛心表示， 

該衣調查更發現有52.7%g S 表亍幻簦吾嘹装套漥呈度浯皂• R去 荜大煊鸢历11.5個百分15 1 1 年調查次佳的表現•

1 【相關指荬】 L t J l O :
1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民 
意調查結果無法作為死刑存廢之 
依 據 （1/2)

103年全年度精簡版報告：

「台灣民眾並非一眛反對廢除死刑，而是會 

有配套措施的考量，並且會有不同程度的區
別 。統整來說，在現行法律規範下，我國並 

無設計死刑之配套措施，因此絕大多數 
( 85.4% ) 的民眾基本上仍傾向不同意廢除 

死刑的意向，但是應留意此八成五中還包括 
了近四成的民眾會針對配套方案有無採取願 

意考慮的態度。死刑對於治安改善及嚇阻之 

效能是學者激烈討論的議題，並無法透過民 
意調查結果證實或作為死刑存廢之依據，在 

此部分仍需要更多長期資料佐證及科學、嚴 

謹的分析，本研究僅作為民意反應結果，並 
不抱持特殊立場。」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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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民意調查結果 
無法作為死刑存廢之依據（2/2)

1 0 4年全年度精簡版報告：

「整 體 而 言 ，在現行法律規範下，我國 

並無設計廢除死刑之配套措施，因此多 

數民眾仍抱持不同意廢除死刑之意向，

但是應留意三成多民眾可能會因為未來 

設計出廢除死刑的配套方案而改變態度。 

死刑對於治安改善及嚇阻之效能是學者 

激烈討論的議題，並無法透過民意調查 

結果證實或作為死刑存廢之依據，在此 

部分仍需要更多長期資料佐證及科學、

嚴 謹 的 分 析 ，本研究僅作為民意反應結 

果 ，並不抱持特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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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報理論/主義 

無從使死刑合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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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亦認同應報理論無從作為死刑正當目的

隐 檢察司

中華民國法務部有關廢除死刑之政策(中芙文版）

附件 5 9號
網站來源： 
https://www.moi.gov.tw/2204/
2205/2323/2353/8712/

G)發布日期：91/12/16 

、 最後更新日期：109/12/24 

點閱次數：14223

中華民國法務部有關廢除死刑之政策

壹 '前言

「死刑起源於應報主義，係以國家公權 

力剝奪罪犯生命權，使其永久與社會隔 

離 ，由於手段殘酷，不符刑罰亦具教化 

之 主 張 ，故廢除死刑已漸是世界潮流」

6刑起源於莩報主義，係以國家公權力剝奪罪犯生命權，使其永久與社會隔離.由於手段殘酷.不符刑罰亦具教化之主張|故廢除死刑已漸是世界潮 

^ •許多民主先進國家已廢除死刑或有條件的廢除死刑，惟是否全面廢除死刑|應視社會發展、法治觀念是否成熟及民眾之共識與支持。根據歷年來 

所做之相關民意調查，民眾對我國廢止死刑之意見，始终約有百分之八十的受訪者《表示反對，但如有相關配套措施•例如提高有期徒刑上限、無期 

徒刑假釋門檻等|反對意見則約下降至百分之四十•可見如有配套措施，並透過教育，導正民眾應報思想|應可逐步凝聚廢除死刑之社會共識。法務 

部將會透過廣泛討論與研究.凝聚多數民眾支持廢除死刑之共識後，才會提出廢除死刑的法律修正案，以兼顧人權之保障及治安之維護。

https://www.moj.gov.tw/2204/2205/2323/2353/8712/


法務部亦認同應報理論無從作為死刑正當目的

• 「法務部表示，以矯正刑取代應報刑，為現代刑罰趨勢，

鞭刑為專制時期刑罰報復主義下產物，『不符現代刑罰思 

潮 』 ，目前90 %以上國家未採取鞭刑。」

網站來源：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2050317 .aspx

• 「法務部表示，台灣已簽署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規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 

道或侮辱的處遇或懲罰』 。如果引進鞭刑，將與公約精神 

及國際刑罰趨勢相扞格。」
網站來源：
1.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274340
2. https://cn.rti.org.tw/news/view/id/38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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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I 死刑專案(DPP)支持國家人權委員會(NHRC)陳述意見書
69. 死刑法學論述傳統上會提出兩個支持死刑的正當化論述：「報復與嚇阻」 ，聖經中以「以 

牙 還 牙 、以眼還眼」一詞概述報復的理由62，但 長 期 而 言 ，這個理由並不被視為是同意死 

刑 的 依 據 ，只憑這個理由就允許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從本質上來說是對社會的侮辱，根本 

上也不符合民主社會的人性尊嚴原則。因 此 ，南非及立陶宛憲法法院在考慮現代民主社會 

該如何對待其公民時， 都堅決拒斥以牙還牙式的應報等身（punitive equivalence) 原 

則 。63立陶宛法院有進一步表示，出 於 「心理因素」的報復立場是「可以理解的」 ，但當 

產 生 ：

這種邏輯適用到其他犯罪類型，就 可 以 知 道 「犯罪行為必須受到（與其犯罪行 

為 ）同等懲罰」的原則是不被接受的。不能將受害者受到的傷害同樣加諸在犯 

罪者身上，這是現代文明社會所不被接受的。64

70. 國際量刑原則的制訂同樣體現對於上述應報等身思維的拒斥，這些原則不僅要求關注特定

犯罪的嚴重程度，也要求關注罪犯的情況以及改過自新的可能。65僅 憑 社 會 「報復」慾望 

作為理由的脅迫行為，不同被合理納入對於他人權利與自由合法保障的範圍一特別是在憲 

法内容作為法治工具時。 |

1 0 7 . 以報復作為施用死刑正當化基礎的說詞，向來早已遭到拒斥，因為現代民主社會與以報 

復為基礎的懲罰制度並不相容，無論如何，憲法都不允許這麼做，因為根據報復理論的定 

義 ，死刑並非「必須的」 。缺少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死刑一定是恣意的。



附件 1 4 1 、1 4 2號

立陶宛| Jonas Prapiestis教授專家意見書

立阁宛共和囡憲法法庭認定 .死刑遠反立陶宛 s 法 禁 止 酷 刑 、保 護人性尊嚴 '與维  

護 生 命 權 之 規 定 1 現 代 刑 法 學 已 不 再 承 認 「以 眼 遺 眼 ，以牙還牙」此種曾被國家法典化 

之 邏 輯 s透 過 此 一 作 法 _ 國家不僅剝奪人民生命，亦 貶 低 生命之惯值。其藉由表明對於 

不法行為進行報復是適當的，傳授貶損生命價值的急義。但 這 並 不 妥 適 。人禮是與生俱 

來並源自於最根本的生命權以及人性尊嚴 -這些權利深植於立陶宛憲法中，且受國際社 

會 認 可 。立阔宛共和國憲法法庭判決並強調，犯罪學研究尚未成功證明死則得以嚇阻犯 

罪 ，因此不得被視為一項能確保人民安全之政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對 部 分 死 刑 支 持 者 而 言 、死 刑 反 映 比 例 原 則 ，亦 即 ，刑 事 的 嚴 峻 程 度 應 與 被 告  

犯 行 的 嚴 重 程 度 相 稱 《然 而 _ 現代刑法理論與古代應報理論顥然有別；舉 例 而 言 ，國家 

不會使犯罪者變成殘廢只因為他們使受害者成為傷殘。更 進 一 步 ，如同我本人在近期之 

爭 術 著 作 中 所 闡 述 ， 「限縮懲罰制度並来減少實施责任區分一個 別 化 慫 罰 、人 道 主 義 、

正義與其他憲法原則所要求之法律上選擇」5 p 立 陶 宛 的 「懲罰制度… [包括 ]社區服務' :



應報主義並未解決問題
附件 1 1 6號

•illllhi
BUNDESRECHTSANWALTSKAMMER

德 國 ，一 個 沒 有 死 刑 的 國 家

2 0 2 4年 4 月

態 復 仇 （ to如加_c ) 理 念 或 許 尚 被 廣 泛 接 受 1 而 德 國 著 名 的 哲 學 家 伊 曼 努 爾 ，康德  

(/如 m in此『沿 認 為 一 個 謀 殺 犯 應 予 處 死 ，因 為 除 了 死 ，沒 有 其 他 替 代 手 段 得 以 滿  

足 應 報 的 需 求 43。然 而 ，康 德 所 謂 唯 有 應 報 （阳拈版明紅）可 以 滿 足 「純粹而嚴格的正  

義M」的 觀 點 ，即 便 在 1 8世 紀 他 書 駕 其 哲 學 論 著 時 也 備 受 質 疑 43。如 今 ，人類社會文明  

的 進 步 ，已 普 遍 能 接 受 生 命 或 徤 康 的 喪 失 亦 得 與 罪 犯 所 失 去 之 自 由 畫 上 等 號 口 應 報 理  

論 並 没 有 要 求 ，舉 例 而 言 ，_ 個 朝 自 己 敵 人 手 臂 開 搶 的 行 為 人 ，必須同樣被執法人具 

軔 其 手 臂 開 搶 ；這 個 理 論 僅 要 求 ，最 嚴 重 的 犯 罪 應 該 被 現 行 法 體 系下可得之最嚴厲刑  

罚 予 以 處 如 果 人 民 在 蛾 會 選 出 的 民 意 代 表 決 定 無 期 徒 刑 是 最 嚴 厲 的 刑 刊 ，則任何

此份專家意見書謹由

科隆大學法律學院外國暨國際刑法研究所名譽教授 Thomas Weig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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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不具嚇阻效力

34



死刑無確實有效之嚇阻作用

附件 1 0 6號

•死刑執行人數之多寡就我國總犯罪率、個別犯罪率（包括殺人、強 姦 、暴力 

性財產犯罪及擄人勒贖）以及其變化率，在 統 計 上 均 無 法 證 立 死 开 I」 
之 有 效 性 ，就殺人罪及擄人勒贖犯罪反而具殘忍效應。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死 刑 存 廢 之 探 討 》 ，POD產 出 ，台 北 ：行政院研究發展  

考 核 委 員 會 ，2009年 ，第 1 3 1、1 4 1、150頁

35



臺灣：死刑裁判/執行人數與重大刑案發生件數無明確關聯

刑事案件發生數(件) 死刑確定案件數(人)與執行數(人)

11
347,674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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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死刑裁判/執行人數與重大刑案發生件數無明確關聯

暴力案件犯罪率(％) 死刑確定案件數(人)與執行數(人）

18.07 \

14.87

10.82

2.55

6 6 6

III 0 0 0 0

《 ^ ^ ^ H # 4 37

來源：法務部111年法務統計年報（附件78、79號)



附件 1 1 6號

死刑不具嚇阻效力
這即導出論者支特憲法第 102條不得廢除的第二個論點，亦 即 |任何死刑之執行都將 

侵害人性尊嚴，而為憲法第 7 9條 第 3 項所禁止。有關人性尊嚴的各種内涵面向即在此 

脈络下被提及 • 第 一 ，被定罪之人被當作追求囤家目的的一個客體看将C铜 如 ，為 T 
嚇阻或為了死亡之犯罪被害人所為之復仇 ) -而人性尊嚴要求每個人均被當作主體看 

^ 也 轧 是 人 的 本 身 即 鸟 目 的 第 二  > 根據德囷憲法法院的司法實務，若刑罰之實施

另外亦有主張涊為，死刑之實施及執抒無法與法治囤原則（JtecAtorto沉）並 存 與 此  

相 M 的其中一種論點認為 * 死刑具有不可回復性：被告遭錯誤判處其他刑罰時，事後 

可推翻並賠偾被告 *值被執行死刑之人並無法死而復生 "此外  > 死刑並不逋於遠成任 

何懲罰之合理目的，也 因 此 ，對 _ 個人執行死刑，傕是施加無用且不合於比例的瘸 

苦 • 沒有任何科学雄據能顯示，死刑的存在對於韵陴謀殺罪的發生有明錤可見之增加 

並 且 j 雖然德國刑法第 4 6條明確揭示一個罪犯的刑度應主要考董其罪行42，這並不

恢復死刑73 a 更近一步的民調分析颊示，此類投累的回答有很大一部分取決於提問的問 

題 類 型 ；如果提問的内容明確提及謀殺為原因犯罪+ 而不是直接詾問民眾對於死刑存 

廢的普遍態度，更多民眾將會支捋死刑74 " 更甚 者 * 民調之結果也必然含因為是在一個 

仍保留死刑的邦或者是一個已經廢除死刑的地适舉行而產生差異，因為多數受調查者 

只是欣然接受現狀而同時又不反對他們的政府去變更法律。也 因 此 ，在死刑存在的邦 

詢問民幕是否反針通過 ' - 個廢除死刑的新法才會有意義75 • 在 德 國 f反對死刑的主要理 

由 ，在於死刑存在處決事實上無辜的人的風險，以及相較於無期徒刑 * 死刑並沒有更

羔 玷 嚇 险 拃 ffi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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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I 死刑專案(DPP)支持國家人權委員會(NHRC)陳述意見書

78. 觀察台灣的數據時，Fagan教授也沒有發現與這趨勢產生差異。台灣自2002年 來 ，無論死 

刑判決或死刑執行的數量有沒有變動，兇殺案件的發生率都有穩定的下降。此 外 ，謀殺率 

與竊盜率在台灣並沒有因為死刑執行的下降而有所影響，也沒有經驗證據證實死刑能夠阻 

止 重 大 犯 罪 （ Fagan I I /F/ § § 1 - 1 1 )。針對廢除死刑的國家進行比較研究，也沒有證據顯 

示廢除死刑後謀殺率有所增加 73，即 便 在 台 灣 ，2006年廢除唯一死刑之罪，以自由裁量體 

系取代之後，一般犯罪率與暴力犯罪率都沒有增加。74

7 9 .  總 而 言 之 ，國際上及台灣都沒有具說服力的證據能夠表示死刑具有嚇阻效果，社 會 學 家 、 

學 者 、法律專家的共識，以及越來越多司法及政治權威也都認為，死刑並不能達到有效的 

懲罰或嚇阻目的，因此死刑與人權保護並不一致。75即使是透過複雜的量化研究也沒有明 

顯證據證明死刑具有嚇阻效果，具體 而 言 ，五 十 年來的實證研究指出科學證據支持嚇阻的 

信念一無論犯罪是否屬於殺人、毒品犯罪或恐怖主義行為一都是不可信且通常是錯誤的。 

相 反 地 ，橫 跨 不 同 jurisdictions (司法管轄區）的嚴謹研究一再顯示，相較於諸如終身 

監禁等較不極端的刑罰，並沒有可信的證據顯示死刑具有「一丁點」更好的嚇阻效果。相

------ 反 的 ，對於許多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死刑嚇阻效果研究都一致顯示，相較於諸如終身監禁等

較不極端的刑罰，並沒有可信的證據顯示死刑具有更高的嚇阻犯罪效果。76



立陶宛 I Jonas Prapiestis教授專家意見書
附件141、142號

立陶宛共和囡憲法法庭認定，死刑違反立陶宛憲法禁止酷刑，保護人性尊嚴'與维  

護生命權之規定，現代刑法學已不再承認「以眼還目民，以牙還牙」此種键被國家法典化 

之邏輯 a 透過此一作法，i i 家不僅剝奪人民生命，亦貶低生命之價值。其藉由表明對於 

不法行為進行報復是適當的 *傳授貶損生命價值的意義。但這並不妥適 。人權是與生俱 

來並源自於最根本的生命權以及人性尊 嚴 。這些楣利深植於立陶宛憲法中'且受國際社 

會認可。立阔宛共和國憲法法庭判決並強調，犯罪學研究尚未成功證明死刑得以嚇阻犯 

罪 ，因此不得被視為一項能確保人民安全之政策。

引6。法院受有明確指示，於採取更嚴峻的懲罰前應考量最輕微之處罰 T如此之懲罰始能 

達成個別性並符合其目的。此制度顯示，國家承涊「打擊犯罪時，最嚴厲的懲罰並非萬 

t 丹 。其本身並不能減少犯罪或消除犯罪之原因與條件□懲罰並非刑罰的主要或唯一呂 

的」7 了 罰制度得透過個別化懲罰、人道主義、t 任 區 分 ，以及包含矯正處遇、治 療 、 

嗝離和預防傷害之刑罰目的，贯徹並實踐比例原 則 。



立陶宛| Jonas Prapiestis教授專家意見書

我 在 1992年 至 ！9 % 年間擔任立陶宛共和函法務部部長，斯時雎護公共安全是我的 

首要任務。在該段期間 > 謀殺帟的數量從1992年的 3 0 3件增加至1996年的 50 3件 。於 

此 同 時 ，死刑執行之數 t 則維捋穩定，約每年一至二名暴力犯罪之增加主要乃導因 

於不穩定的經濟環境，在這之中尤其是蘇聯的封鏔。懲罰的嚴峻程度也闯時加劇；40 %

的受刑人雖然被處以涉犯罪名之最高刑度、但這並未遏止犯罪的發 生 。

公眾傾向相信死刑能夠確保安全。然 而 ，犯罪學研究已顥示死刑是無效的嚇阻。人 

們犯罪時鮮少思考其是否會處以死刑。廣泛的研究指出犯罪的預防不是取決於處罰的嚴 

峻 程 度 _ 而是施以處罰的可能性。開創古典刑法之 C Beccaria曾寫下有名的一段話：

「抑制犯罪最好的方法之一，不是處费的殘酷性，而是它的正確性9 」他同時也說過嚴 

—— 峻的處罚只會使社會自身更加的嚴 峻 。
-------------------------------------------------------------------------------------------------------------------------------------------------------------------------------------------------------------------------1 41

附件141、142號



如何理解情節最重 

大之罪？

42



情節最重大之罪

正確翻譯：

「情節最重大之罪」 

= 極嚴重程度之犯罪 

+ 故意殺人

何 謂 「極嚴重程度之 

犯罪」 ？

p.8

法務部所採納之翻譯及主張： 

「情節最重大之罪」= 故意殺人？

3 5 . 「情節最重大之罪」一詞必須作嚴格解讀，145僅限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 

146罪 行 。147在第六條的架構内，未直接和故意導致死亡的罪行，148如謀殺未 

遂 、149貪腐及其他經濟和政治罪行、15(1武裝搶劫、151海盜行為、152綁架153以及 

毒品154和性犯罪儘管具有嚴重性質，但絕不能作為判處死刑的理由。同樣 

地 ，有限度地參與或共犯即便情節最重大之罪，例如為謀殺提供實際工具， 

也不能作為判處死刑的理由。締約國有義務審查其刑事法律，以確保不對未 

構成情節最重大之罪的罪名判處死刑。155締約國還應撤銷對未構成情節最重 

大之罪的死刑判決，並採取必要的法律程序，對此類罪行已被定罪的人重新 

判決。

附件9 2號

35. The term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must be read restrictively145 and appertain only to 
crimes of extreme gravity146 involving intentional killing.147 Crimes not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ly in death,148 such as attempted murder,149 corruption and othe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m es,150 armed robbery,151 piracy ,152 abduction,153 drug154 and sexual offences, 
although serious in nature, can never serve as the basi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rticle 6, for 
the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In the same vein, a limited degree of involvement or of 
complicity in the commission of even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such as providing the physical 
means for the commission of  murder, cannot justify the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States parties ar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review their criminal laws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death penalty is not imposed for crimes that do not qualify as the most serious crimes.155 They 
should also revoke death sentences issued for crimes not qualifying as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and pursue the necessary legal procedures to resentence those convicted for such crimes.



刑法第19條 

因規範不足而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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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立法比較

第 i s 條

第 1 9條

1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 t 不 罰 。

2 十 H 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 t 得 減 輕 其 刑 。 

3 滿八十歲人之行為 t 得 減 輕 其 刑 。

第18條及第2 0條並無此要件

1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1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T 行為之能力者卜不罰。 

2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 t 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厅行為之能力t 顯著減低者 I 得減輕其刑。

3 前二項規 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 t 不適用之。

欠缺第X X 條 智能障礙者之行為，得減輕其刑或不罰。

第 2 0 條 瘠啞人之行為 t 得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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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維持死刑， 
所以我國也應維持 
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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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10屆第 1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9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〇9年 3 月 2 3曰 （星期一）9 時 2 分至 12時 45分 

地 點 本 院 紅 樓 302會議室

主 席李委員貴敏

主席：出席委員9 人 < B 足法定人數•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蔡部長清祥：這是我們的目標，因為要和國際接軌，幾乎歐盟所有國家都是廢死，美國有些州還是 

維持死刑，有些州則是廢除，日本是還有死刑的，所以國際潮流是比較多的國家是廢除死刑i 
，我們是想辦法要和國際接軌，但現階段做不到，因為現在民意的調查......

蔡部長清祥：我們有一個推動廢除死刑的小組•就是要跟所有外界的學者、專家對話，甚至還請國 

外的專家來幫忙說明在採取廢死政策時有沒有替代方案，他們也提出很多具體的建設性建議， 

包括終身監禁、假釋、無期徒刑的運用及假釋門檻的問題等等，都提出很好的建議。



美國採取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之廢死州

已廢除死刑的州中，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為量刑上選擇者

美 國 已 廢 除 死 刑 的 州 中 ，開放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為量刑上選擇者

(22/23 州 *)

科羅拉多州(C olorado) 麻薩諸塞州(M assachusetts) 羅德島州 (R hode Island)

康 乃 狄 克  州 

(C onnecticu t)

密西根州(M ichigan) 佛蒙特州 (V erm ont)

德拉瓦州(D elaw are) 明尼蘇達州(M inneso ta) 維吉尼亞州(V irg in ia)

夏威夷州(H aw aii) 新罕布夏州 (N ew H am psh ire) 西 維 吉 尼 亞 州 （W est 

V irg in ia)

伊利諾州(Illino is) 紐澤西州 (N ew Jersey) 威斯康辛州(W isconsin)

愛荷華州(Iow a) 新墨西哥州 (N ew M exico) 華盛頓州(W ashing ton)

緬因州(M aine) 紐約州 (N ew Y ork)

馬里蘭州(M aryland) 北達科他州 (N orth D akota)

*在廢除死刑的2 3 州 中 ，未採行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制度者為阿拉斯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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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絕對與生命相對 

不影響死刑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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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均違憲，不應是否採生命絕對而有差異

生命絕對 違憲

生 命 t目fit 違反比例原則：違憲

適當性原則：目的不正當 
必要性原則：有較小手段 
衡平性原則：手段及目的不具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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